
威海市文登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行为，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除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处罚决定做出前都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法制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是本机关落实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第一责任人，对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负责。
局政策法规科（以下称法制审核部门），承担我局行政处罚案件的法制审核工作，对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制审核意见负责。
局综合执法大队（以下称办案部门），对送审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以及执法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程序的合法性负责。
第四条  行政处罚法制审核主要从下列方面进行合法性审核：
（一）行政执法执法主体是否合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三）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
（四）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
（五）行政处罚行为是否超越行政执法机关法定权限；
（六）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
（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等。
第五条  行政处罚决定提交法制审核时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bookmark: _GoBack]（二） 案件调查报告及相关材料（包括《立案登记表》、《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文书送达回证》、《调查报告》、《违法行为通知书》等）；
（三）相关证据材料；
（四）对物品或现场进行勘验（检查）的，应当提交《勘验（检查）笔录》；
（五） 对有关证据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的，应当提交《证据登记保存清单》和《证据登记保存处理决定书》；
（六）经听证的，应当提交《听证笔录》；
（七）经集体讨论的，应当提交《重大案件集体讨论记录》；
（八）办案部门按照要求填写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表》；
（九）其他需要的有关材料。
案件材料提交不完整的，法制审核部门可以要求办案部门作出说明或补充材料。
第六条  法制审核以文字审核为主，必要时法制审核人员可以向当事人和案件具体执法人员了解情况。
第七条  法制审核部门应当及时对提交的案件材料进行审核，填写《调查报告》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表》（见附件），符合审核内容要求的，作出同意的文字审核意见，存入行政执法案卷。
第八条  法制审核部门认为案件材料不符合审核内容要求的，应当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文字审核意见：
（一）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作出补充调查建议；
（二）适用法律不准确、裁量基准不当的，作出变更建议；
（三）程序不合法的，提出纠正意见；
（四）超出行政执法机关管辖范围或涉嫌犯罪的，提出移送意见。
第九条  办案部门应当对案件材料存在的问题作出相关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
办案部门对法制审核意见或建议有异议的应与法制审核部门协商沟通，经沟通无法达成一致的，由法制审核部门报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决定。
第十条  法制审核部门应当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完备的送审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案件复杂的，经行政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延长3个工作日。
法制审核的时间计入行政处罚办理期间。
第十一条  案情复杂、专业性较强的案件，法制审核部门可以组织召开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进行研究论证。
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未尽事宜，按照《山东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中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治审核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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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表

	当事人信息
	　

	案由
	　

	案号
	　

	承办机构
	　
	报送时间
	　

	执法人员信息
	　

	案件基本情况
	　

	审核环节
	  立案     调查     决定     其他

	承办机构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报送审核材料
	　

	法制机构审核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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